
采购需求公示
一、资格要求
（一）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3个月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6月至今任意3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材料，成立不足3个月的提供成立至今的税收及社保证明材料，依法不缴纳社保及免税、不缴纳税收的投标供应商提供由社保部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文件详见响应文件范本）；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二）本项目所需特殊行业资质或要求：无
（三）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四）本项目 否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依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工业。）




2、 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5589]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物品名称
	表（三）对应的科目
	产品规格或技术参数
	计量单位
	采购数量

	
	
	
	
	
	
	

	1
	信息技术应用实训中心建设项目
	计算机（主机+软件+显示器（核心产品）
	专用设备购置
	要求：品牌电脑，分体机台式机；
1.Intel 14代酷睿i5 14600kf 14核心20线程或同等及以上性能的cpu；
2.GeForce RTX5060 8g或同等算力水平显卡；
3.≥32GB(16GBx2) DDR4；
4.≥1TB SSD固态硬盘 NVMe M.2接口；
5.显示器≥27英寸；
6.机箱、风扇和外设；
7.配套相关正版软件：操作系统-预装正版Windows 10及以上，或同等及以上功效的操作系统。
8.机房管理软件：采用BS架构，具备概况、镜像管理、桌面模板、终端管理、网络拓扑、端口管控、用户管理、日志管理、系统设置，软件投权，数据迁移。采用多镜像多节点缓存架构，镜像支持两种模式，可通过树状目录结构展示各节点间关系，不少于16个可编辑还原点。
	台
	67 

	
	
	显示平板
	专用设备购置
	尺寸：不低于86寸教学一体化显示平板，高清；
内存≥8g，≥i5-12 代及以上 CPU，硬盘≥256g；
内置正版windows或同等及以上功效的操作系统。
	套
	1 

	
	
	机柜
	专用设备购置
	1.厚度不低于：方孔条1.5mm 侧门0.8mm 其余1.2mm；
2.尺寸不低于：600×600×500m；
3.颜色：黑色；
4.容量≥9U。
	套
	1 

	
	
	交换机
	专用设备购置
	1.不低于24 口，传输速率不低于 10/100/1000Mbps；
2.不低于2个光电口，不低于1000Mbps；
3.端口交换容量不低于52Gbps，包转发率不低于38.5Mpps；
4.机架式不低于8K。
	台
	3 

	
	
	多媒体
	专用设备购置
	1.喇叭单元(单箱)：≥3寸高音 ≥10寸低音，功率范围:60W-300W，频率响应:20Hz~20KHz；
2.一拖四接收器：至少含一个手持无线话筒,至少含一个领夹话筒，至少含一个头戴话筒，至少含一个鹅颈话筒,频道组数不低于四频道，接收方式:四频谐自动选迅，振动模式:PLL相位锁定频率合成，载波频段:UHF600-690 MHZ，频带宽度不低于:5MHZ，接收灵敏度不低于:2uV(调制度25KHz，S/N12DB)，频率间隔不高于:0.5MHZ，可切换频率组数不低于:200组，频率响应:50Hz-18KHz士3dB，空旷接收距离:≥100米；
3.功放：额定功率不低于:100W+100W,峰值功率不高于:200W+200W,失真度:<0.2%,信噪比:≥85dB,频率响应:20Hz-20KHz,输出阻抗:4-8欧,输入电压不高于:交流220V 不高于50Hz 整机消耗功率:≤450W；
4.无线接收器；
5.蓝牙接收器。
	台
	1 

	
	
	配套桌椅
	专用设备购置
	1.67个工位，桌子尺寸≥80*60*75cm；
2.带屏风；
3.配套桌椅：面板：实木，组件材质：木制，框架材质：钢制；椅子总高度≥93cm，座宽不低于48cm，靠背高度：不低于50cm，靠背材质：网布。
	套
	67 

	
	
	环境改造
	维修维护
	1.≥1间教室，≥144平方，包含墙面文化建设、网线、电源线、插座、线槽、窗帘、吊顶、地胶等。
2.地面工程：地胶不低于2.0mm 厚密实底；环保不低于E1级，B1级防火；耐磨转数≥6000 转，防滑等级不低于R9；PVC 踢脚线，高度不低于 8cm，同色系等；
3.吊顶：轻钢龙骨吊顶，主龙骨不低于 50×15×1.2mm，副龙骨不低于 60×27×0.6mm；明架 T 型龙骨安装，板缝均匀，吊杆垂直，固定牢固等；
4.强弱电工程：不低于BV2.5mm² 铜芯线，国标阻燃，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国标无氧铜；五孔插座 86 型，10A，阻燃材质；网络插座86型，超五类模块等；
5.窗帘：遮光窗帘布，聚酯纤维，遮光率≥90%，环保无异味；窗帘轨道：铝合金静音轨道，单轨，适配课堂采光管控
包含全部零散辅材，施工完工后全屋保洁，建筑垃圾清运离场，场地恢复原样；
6.墙面及文化建设：环保内墙乳胶漆，不低于E1 级，墙面平整无起皮；文化建设简约大气，含学习标语、荣誉展示区、相关专业知识介绍等，耐刮耐磨，适配校园文化标准。
	套
	1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及服务地点 
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0 个日历天内，乙方完成设备供货、现场安装、系统调试工作，确保设备全部功能正常、稳定运行，达到交付使用标准，并配合甲方完成验收且验收合格。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验收标准、规范：
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相关标准及采购文件要求的技术标准。
三、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全部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由甲方对货物的数量、型号、外观等表面状况进行初步验收。该初步验收仅作为付款进度节点，不视为对货物内在质量、性能及隐蔽瑕疵的认可。经甲方初步验收合格，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全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剩余的30%。
四、投标有效期：90 日历天。
五、履约保证金：不要求
六、质保期：整体项目质保3年。
七、其他要求：
1.本采购项目采购的货物若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且标注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的，实施强制采购。供应商需承诺中标后提供产品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2.根据《关于政府部门购置计算机办公设备必须采购已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产品的通知》（国权联〔2006〕1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政府机关软件资产管理的意见》（财行〔2011〕7号）的有关要求，本项目涉及软件产品的，必须采购和使用正版软件，项目中涉及计算机办公设备的，必须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
3.针对计算机（主机+软件+显示器）要求供应商提供三年质保，（三年上门质保，需要提供生产原厂家售后服务质保书，提供主机节能环保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制造厂商鲜章）。 



四、评分标准
本项目采用  最低评标价法  进行评审。
注：本公示内容仅为采购人对本项目的需求公示，具体内容以最终采购文件发售稿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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